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何精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芫煜律師

被      告  培德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

            校附設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佑軍 

訴訟代理人  黃慧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76年4月受培德學校邀約討論籌設駕訓班事宜，

並負責教職員之培訓及督導行政流程，故自被告籌設期間之

76年8月開始任職擔任班主任。原告於94年7月1日變更為勞

退新制，至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舊制工作年資為7年11

個月，退休金基數為33個基數，依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

資為6萬2,340元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新臺幣

(下同)205萬7,220元（計算式：62,340×33＝2,057,220），

然兩造所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

給付之退休金為110萬元，低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

訂之最低標準，依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規定，被告應

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

　㈡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實施特別休假，亦未折算工資，因配合

被告年滿65歲員工需退出勞工保險，改為參加職業安全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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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部規定，於103年12月31日辦理勞工保險退保，並領取

勞工退休金40萬2,200元，隨即於104年1月2日繼續工作至11

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為止，有被告開立載明原告任職起迄期

間為78年8月至111年9月30日止之服務證明書可證，故原告

於103年12月31日僅形式上退出勞保，並無退休之主觀意

思，年資毋庸重新起算，則原告離職前5年未休畢之特別休

假日數總計153日（107年至111年均為30日，及勞基法第38

條修法之106年1月1日施行日起工作滿6個月以上1年未滿之3

日），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以原告日薪計算，被告應給付

原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計算式：62,340÷30×153＝

317,934）。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

原告31萬7,934元，及其中6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

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

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准供擔

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於78年8月15日始核准立案，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

業，應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規定，原告於111年9月

30日自請退休，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

清舊制年資退休金，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請求

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並無理由。

　㈡原告曾於103年12月31日自請退休，再於104年1月1日回任，

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年資應重新計算，且原告因配偶洗

腎，至少自99年9月起至111年9月30日原告自請退休止，每

週一、三、五下午均請假，請假日數已超過特別休假之日

數，兩造並無協議變更原告工作時間，原告亦無於每週六、

日上班之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假工資，並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准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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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班主任，於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

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為6萬2,340元，並與被告簽訂系

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等事實，為

兩造所不爭執，可以相信為真正。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退休

金差額95萬7,220元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查被告名稱原為「台灣省基隆市私立培德高職附設汽車駕駛

人訓練班」於112年3月8日經交通部公路局核准變更班名登

記，有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113年1月2

日北市監單基二字第1120250753號函可參（本院卷第103頁

至第112頁），經基隆市政府於78年8月15日核准立案，有被

告所提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可憑(本院卷第137

頁)，且依臺灣省政府教育廳78年8月4日七八教五字第64958

號函（本院卷第202頁），可知被告向基隆市政府申請設立

時，係聘任訴外人鍾瑞珍為班主任，嗣經被告於78年8月8日

以（77）培（事）字第77146號函（本院卷第203頁）回覆因

鍾瑞珍他就離職而另聘原告為班主任。被告既於鍾瑞珍離職

後始聘僱原告擔任班主任，客觀上難認原告自被告籌設期間

即已任職，原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76年8月起受

僱擔任被告之班主任，並無可採。

  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

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動基準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動基準

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

性等因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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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款、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於87年12月31日以台勞動一字第05960號函公告除指定不

適用勞基法之各業及工作者外，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

起適用勞基法，並有原告於102年10月7日簽呈可參(本院卷

第147頁)，被告抗辯其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應自87年

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等語，堪以採信。

  ⒊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

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

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

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

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

84條之2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

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

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

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則如勞雇間勞動

條件未有給付退休金之合意，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

即不得計入給付退休金之年資。另員工於適用勞基法前即受

僱，於適用後始退休，就適用勞基法前年資之退休金，倘當

時無法令可資適用，事業單位亦無自訂規定，勞雇雙方復未

　　經協商，則僅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始得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計算退休金，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並無得適用或

類推適用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退休金之餘地，否則無異係

對原無規定給付員工退休金之事業單位，追溯創設給付退休

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2號裁定意旨參

照）。原告係自78年8月15日被告核准立案起，受雇擔任被

告之班主任，惟應自87年12月31日起始得適用勞基法，有如

前述，就適用勞基法前之自78年8月15日起至87年12月30日

止之年資，當時並無法令規範退休金之給與，原告又未舉證

證明被告有自訂相關規定或兩造間有何合意或協商等情，原

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年資之退休金。

　⒋「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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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

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

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

明文。原告不爭執其自94年7月1日適用勞工退休金提繳新制

(本院卷第13頁)，則計算原告舊制退休金之工作期間應自87

年12月31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年資合計為6年6月，依勞

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4個基數(計算式：7×2＝1

4）。又原告申請退休前平均工資為6萬2,340元，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員工薪津表可憑，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為

87萬2,760元（計算式：62,340×14＝872,760），而被告已

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原告11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

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3個月

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

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乃謂勞工特別休

假、資遣費及退休金之給與，均與勞工年資有關，為免僱主

利用換約等方法，中斷年資之計算，損及勞工權益，特明文

予以限制。所謂因故停止履行並無明文例示，為保證勞工權

益，應採擴張解釋，除退休外，縱因資遣或其他離職事由，

於未滿3個月內復職而訂立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亦包括

在內。查原告係00年00月00日生，於103年12月16日滿65

歲，而於103年12月31日申請新制勞工退休金，經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於104年1月14日核定發給一次退休金54萬5,026

元，及於104年5月4日補發提繳時差退休金7,656元，有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113年4月3日保退四字00000000000號函可憑

（本院卷第337頁至第344頁），另自104年1月2日起至112年

12月26日止，老年職保之投保單位為被告，有原告投保資料

可參(本院卷第100頁、第101頁)。原告雖主張係配合被告而

辦理勞保退保，並無退休之意思云云，為被告所否認，原告

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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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以採信。依前述說明，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時，其

特別休假之年資計算，當無庸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合併計

算，而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

　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

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

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

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二、3年以上5年未滿

者10日。三、5年以上10年未滿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

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第36條所定之例假、第37條

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

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

同。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前勞基法第38

條、第39條定有明文。且按本法第38條之特別休假，依左列

規定：一、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5條之規定。

二、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三、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亦

有規定。又特別休假應按年度計算，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

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可歸責於雇主時，勞工

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另按勞工未於年度終結時

休完特別休假，如係因事業單位生產之需要，致使勞工無法

休完特別休假時，則屬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雇主應發給未

休日數之工資。至於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如係勞工個人

之原因而自行未休時，則雇主可不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79年9月15日台勞動二字第21827號函釋意

旨參照）。是於105年12月31日以前，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

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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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致時，勞工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

資，至於106年1月1日以後，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

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勞工均得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規定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經查：

　⑴原告之特別休假年資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已如前

述，其未舉證證明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休完10

5年12月31日以前之特別休假，此部分不得請求被告發給未

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

　⑵另原告在勞基法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

後仍繼續受僱被告，於106年1月1日滿2年，有10日特休；於

107年1月1日滿3年，有14日特休；於108年1月1日滿4年，有

14日特休；於109年1月1日滿5年，有15日特休；於110年1月

1日滿6年，有15日特休；於111年1月1日滿7年，有15日特

休，總計83日特別休假。然被告抗辯原告因配偶洗腎，每週

一、三、五下午均請假等語，與原告陳稱自104年5月起因陪

同配偶洗腎，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等情相符，堪認原

告每週有1.5日未工作。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每週一、

三、五下午上班時間變更至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

班，故未申請特別休假等等，並聲請訊問證人蔡養全以證明

其於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惟證人蔡養全到場

證稱原告因配偶每週二、四、六需要洗腎，所以每週二、

四、六整天沒有來上班等情，顯然與兩造不爭執原告每週

一、三、五下午因陪同配偶洗腎未上班之事實不符，證人蔡

養全究竟是否原告知悉上班時間，顯有疑問，參考被告所提

證人蔡養全108年11月、109年11之打卡紀錄與其製作之考勤

計算表相符，被告抗辯證人蔡養全並無於週六、日上班，堪

以採信，證人蔡養全之證述內容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4年5月

起每週六、日上午8時到下午5時上班之事實。再者，依原告

之津薪表未有扣薪情形，可以得知原告每週一、三、五下午

未上班均不是申請事假，應屬以特別休假為之，據此計算，

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均有特別休假78日(計算式：1.5日×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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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78日），遠超過上述原告應有之特休日數，則原告請求

被告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

5條、第38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

差額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與特休未休假工資31萬7,934元及其中6

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

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

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一併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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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何精俊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芫煜律師
被      告  培德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
            校附設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法定代理人  周佑軍  
訴訟代理人  黃慧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76年4月受培德學校邀約討論籌設駕訓班事宜，並負責教職員之培訓及督導行政流程，故自被告籌設期間之76年8月開始任職擔任班主任。原告於94年7月1日變更為勞退新制，至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舊制工作年資為7年11個月，退休金基數為33個基數，依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為6萬2,340元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新臺幣(下同)205萬7,220元（計算式：62,340×33＝2,057,220），然兩造所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之退休金為110萬元，低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訂之最低標準，依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
　㈡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實施特別休假，亦未折算工資，因配合被告年滿65歲員工需退出勞工保險，改為參加職業安全保險之內部規定，於103年12月31日辦理勞工保險退保，並領取勞工退休金40萬2,200元，隨即於104年1月2日繼續工作至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為止，有被告開立載明原告任職起迄期間為78年8月至111年9月30日止之服務證明書可證，故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僅形式上退出勞保，並無退休之主觀意思，年資毋庸重新起算，則原告離職前5年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總計153日（107年至111年均為30日，及勞基法第38條修法之106年1月1日施行日起工作滿6個月以上1年未滿之3日），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以原告日薪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計算式：62,340÷30×153＝317,934）。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7,934元，及其中6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於78年8月15日始核准立案，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應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規定，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並無理由。
　㈡原告曾於103年12月31日自請退休，再於104年1月1日回任，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年資應重新計算，且原告因配偶洗腎，至少自99年9月起至111年9月30日原告自請退休止，每週一、三、五下午均請假，請假日數已超過特別休假之日數，兩造並無協議變更原告工作時間，原告亦無於每週六、日上班之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假工資，並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班主任，於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為6萬2,340元，並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可以相信為真正。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查被告名稱原為「台灣省基隆市私立培德高職附設汽車駕駛人訓練班」於112年3月8日經交通部公路局核准變更班名登記，有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113年1月2日北市監單基二字第1120250753號函可參（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2頁），經基隆市政府於78年8月15日核准立案，有被告所提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可憑(本院卷第137頁)，且依臺灣省政府教育廳78年8月4日七八教五字第64958號函（本院卷第202頁），可知被告向基隆市政府申請設立時，係聘任訴外人鍾瑞珍為班主任，嗣經被告於78年8月8日以（77）培（事）字第77146號函（本院卷第203頁）回覆因鍾瑞珍他就離職而另聘原告為班主任。被告既於鍾瑞珍離職後始聘僱原告擔任班主任，客觀上難認原告自被告籌設期間即已任職，原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76年8月起受僱擔任被告之班主任，並無可採。
  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動基準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動基準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8款、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2月31日以台勞動一字第05960號函公告除指定不適用勞基法之各業及工作者外，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起適用勞基法，並有原告於102年10月7日簽呈可參(本院卷第147頁)，被告抗辯其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應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等語，堪以採信。
  ⒊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84條之2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則如勞雇間勞動條件未有給付退休金之合意，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即不得計入給付退休金之年資。另員工於適用勞基法前即受僱，於適用後始退休，就適用勞基法前年資之退休金，倘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事業單位亦無自訂規定，勞雇雙方復未
　　經協商，則僅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始得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計算退休金，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並無得適用或類推適用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退休金之餘地，否則無異係對原無規定給付員工退休金之事業單位，追溯創設給付退休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2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自78年8月15日被告核准立案起，受雇擔任被告之班主任，惟應自87年12月31日起始得適用勞基法，有如前述，就適用勞基法前之自78年8月15日起至87年12月30日止之年資，當時並無法令規範退休金之給與，原告又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自訂相關規定或兩造間有何合意或協商等情，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年資之退休金。
　⒋「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不爭執其自94年7月1日適用勞工退休金提繳新制(本院卷第13頁)，則計算原告舊制退休金之工作期間應自87年12月31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年資合計為6年6月，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4個基數(計算式：7×2＝14）。又原告申請退休前平均工資為6萬2,3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員工薪津表可憑，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為87萬2,760元（計算式：62,340×14＝872,760），而被告已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原告11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3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乃謂勞工特別休假、資遣費及退休金之給與，均與勞工年資有關，為免僱主利用換約等方法，中斷年資之計算，損及勞工權益，特明文予以限制。所謂因故停止履行並無明文例示，為保證勞工權益，應採擴張解釋，除退休外，縱因資遣或其他離職事由，於未滿3個月內復職而訂立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亦包括在內。查原告係00年00月00日生，於103年12月16日滿65歲，而於103年12月31日申請新制勞工退休金，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04年1月14日核定發給一次退休金54萬5,026元，及於104年5月4日補發提繳時差退休金7,656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4月3日保退四字00000000000號函可憑（本院卷第337頁至第344頁），另自104年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止，老年職保之投保單位為被告，有原告投保資料可參(本院卷第100頁、第101頁)。原告雖主張係配合被告而辦理勞保退保，並無退休之意思云云，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堪以採信。依前述說明，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時，其特別休假之年資計算，當無庸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合併計算，而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
　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二、3年以上5年未滿者10日。三、5年以上10年未滿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第36條所定之例假、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定有明文。且按本法第38條之特別休假，依左列規定：一、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5條之規定。二、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亦有規定。又特別休假應按年度計算，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可歸責於雇主時，勞工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另按勞工未於年度終結時休完特別休假，如係因事業單位生產之需要，致使勞工無法休完特別休假時，則屬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雇主應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至於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如係勞工個人之原因而自行未休時，則雇主可不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年9月15日台勞動二字第21827號函釋意旨參照）。是於105年12月31日以前，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所致時，勞工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至於106年1月1日以後，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勞工均得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經查：
　⑴原告之特別休假年資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已如前述，其未舉證證明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休完105年12月31日以前之特別休假，此部分不得請求被告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
　⑵另原告在勞基法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後仍繼續受僱被告，於106年1月1日滿2年，有10日特休；於107年1月1日滿3年，有14日特休；於108年1月1日滿4年，有14日特休；於109年1月1日滿5年，有15日特休；於110年1月1日滿6年，有15日特休；於111年1月1日滿7年，有15日特休，總計83日特別休假。然被告抗辯原告因配偶洗腎，每週一、三、五下午均請假等語，與原告陳稱自104年5月起因陪同配偶洗腎，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等情相符，堪認原告每週有1.5日未工作。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每週一、三、五下午上班時間變更至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故未申請特別休假等等，並聲請訊問證人蔡養全以證明其於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惟證人蔡養全到場證稱原告因配偶每週二、四、六需要洗腎，所以每週二、四、六整天沒有來上班等情，顯然與兩造不爭執原告每週一、三、五下午因陪同配偶洗腎未上班之事實不符，證人蔡養全究竟是否原告知悉上班時間，顯有疑問，參考被告所提證人蔡養全108年11月、109年11之打卡紀錄與其製作之考勤計算表相符，被告抗辯證人蔡養全並無於週六、日上班，堪以採信，證人蔡養全之證述內容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4年5月起每週六、日上午8時到下午5時上班之事實。再者，依原告之津薪表未有扣薪情形，可以得知原告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均不是申請事假，應屬以特別休假為之，據此計算，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均有特別休假78日(計算式：1.5日×52週＝78日），遠超過上述原告應有之特休日數，則原告請求被告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5條、第38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與特休未休假工資31萬7,934元及其中6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一併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何精俊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芫煜律師

被      告  培德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

            校附設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法定代理人  周佑軍  

訴訟代理人  黃慧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76年4月受培德學校邀約討論籌設駕訓班事宜，並

    負責教職員之培訓及督導行政流程，故自被告籌設期間之76

    年8月開始任職擔任班主任。原告於94年7月1日變更為勞退

    新制，至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舊制工作年資為7年11個

    月，退休金基數為33個基數，依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

    為6萬2,340元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新臺幣(下

    同)205萬7,220元（計算式：62,340×33＝2,057,220），然兩

    造所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

    之退休金為110萬元，低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訂之

    最低標準，依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規定，被告應給付

    原告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

　㈡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實施特別休假，亦未折算工資，因配合

    被告年滿65歲員工需退出勞工保險，改為參加職業安全保險

    之內部規定，於103年12月31日辦理勞工保險退保，並領取

    勞工退休金40萬2,200元，隨即於104年1月2日繼續工作至11

    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為止，有被告開立載明原告任職起迄期

    間為78年8月至111年9月30日止之服務證明書可證，故原告

    於103年12月31日僅形式上退出勞保，並無退休之主觀意思

    ，年資毋庸重新起算，則原告離職前5年未休畢之特別休假

    日數總計153日（107年至111年均為30日，及勞基法第38條

    修法之106年1月1日施行日起工作滿6個月以上1年未滿之3日

    ），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以原告日薪計算，被告應給付原

    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計算式：62,340÷30×153＝317

    ,934）。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7,934元，及其中6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於78年8月15日始核准立案，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

    應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規定，原告於111年9月30日

    自請退休，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

    制年資退休金，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請求舊制

    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並無理由。

　㈡原告曾於103年12月31日自請退休，再於104年1月1日回任，

    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年資應重新計算，且原告因配偶洗腎

    ，至少自99年9月起至111年9月30日原告自請退休止，每週

    一、三、五下午均請假，請假日數已超過特別休假之日數，

    兩造並無協議變更原告工作時間，原告亦無於每週六、日上

    班之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假工資，並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准供擔

    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班主任，於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

    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為6萬2,340元，並與被告簽訂系

    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等事實，為

    兩造所不爭執，可以相信為真正。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退休

    金差額95萬7,220元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查被告名稱原為「台灣省基隆市私立培德高職附設汽車駕駛

    人訓練班」於112年3月8日經交通部公路局核准變更班名登

    記，有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113年1月2

    日北市監單基二字第1120250753號函可參（本院卷第103頁

    至第112頁），經基隆市政府於78年8月15日核准立案，有被

    告所提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可憑(本院卷第137頁

    )，且依臺灣省政府教育廳78年8月4日七八教五字第64958號

    函（本院卷第202頁），可知被告向基隆市政府申請設立時

    ，係聘任訴外人鍾瑞珍為班主任，嗣經被告於78年8月8日以

    （77）培（事）字第77146號函（本院卷第203頁）回覆因鍾

    瑞珍他就離職而另聘原告為班主任。被告既於鍾瑞珍離職後

    始聘僱原告擔任班主任，客觀上難認原告自被告籌設期間即

    已任職，原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76年8月起受僱

    擔任被告之班主任，並無可採。

  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

    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動基準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動基準

    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

    性等因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

    第8款、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於87年12月31日以台勞動一字第05960號函公告除指定不適

    用勞基法之各業及工作者外，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起

    適用勞基法，並有原告於102年10月7日簽呈可參(本院卷第1

    47頁)，被告抗辯其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應自87年12

    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等語，堪以採信。

  ⒊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

    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

    ；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

    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

    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84

    條之2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

    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

    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

    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則如勞雇間勞動條

    件未有給付退休金之合意，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即

    不得計入給付退休金之年資。另員工於適用勞基法前即受僱

    ，於適用後始退休，就適用勞基法前年資之退休金，倘當時

    無法令可資適用，事業單位亦無自訂規定，勞雇雙方復未

　　經協商，則僅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始得依勞基法相關

    規定計算退休金，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並無得適用或

    類推適用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退休金之餘地，否則無異係

    對原無規定給付員工退休金之事業單位，追溯創設給付退休

    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2號裁定意旨參照

    ）。原告係自78年8月15日被告核准立案起，受雇擔任被告

    之班主任，惟應自87年12月31日起始得適用勞基法，有如前

    述，就適用勞基法前之自78年8月15日起至87年12月30日止

    之年資，當時並無法令規範退休金之給與，原告又未舉證證

    明被告有自訂相關規定或兩造間有何合意或協商等情，原告

    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年資之退休金。

　⒋「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

    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

    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

    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

    明文。原告不爭執其自94年7月1日適用勞工退休金提繳新制

    (本院卷第13頁)，則計算原告舊制退休金之工作期間應自87

    年12月31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年資合計為6年6月，依勞

    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4個基數(計算式：7×2＝14

    ）。又原告申請退休前平均工資為6萬2,340元，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員工薪津表可憑，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為87

    萬2,760元（計算式：62,340×14＝872,760），而被告已依系

    爭協議書給付原告11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

    金差額95萬7,220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3個月而

    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

    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乃謂勞工特別休假、

    資遣費及退休金之給與，均與勞工年資有關，為免僱主利用

    換約等方法，中斷年資之計算，損及勞工權益，特明文予以

    限制。所謂因故停止履行並無明文例示，為保證勞工權益，

    應採擴張解釋，除退休外，縱因資遣或其他離職事由，於未

    滿3個月內復職而訂立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亦包括在內

    。查原告係00年00月00日生，於103年12月16日滿65歲，而

    於103年12月31日申請新制勞工退休金，經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於104年1月14日核定發給一次退休金54萬5,026元，及於1

    04年5月4日補發提繳時差退休金7,656元，有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113年4月3日保退四字00000000000號函可憑（本院卷第

    337頁至第344頁），另自104年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止

    ，老年職保之投保單位為被告，有原告投保資料可參(本院

    卷第100頁、第101頁)。原告雖主張係配合被告而辦理勞保

    退保，並無退休之意思云云，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未能舉證

    以實其說，被告抗辯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堪以採信

    。依前述說明，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時，其特別休假

    之年資計算，當無庸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合併計算，而應自

    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

　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

    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

    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

    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

    別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二、3年以上5年未滿

    者10日。三、5年以上10年未滿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

    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第36條所定之例假、第37條

    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

    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

    同。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前勞基法第38

    條、第39條定有明文。且按本法第38條之特別休假，依左列

    規定：一、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5條之規定。

    二、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三、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亦

    有規定。又特別休假應按年度計算，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

    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可歸責於雇主時，勞工

    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另按勞工未於年度終結時

    休完特別休假，如係因事業單位生產之需要，致使勞工無法

    休完特別休假時，則屬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雇主應發給未

    休日數之工資。至於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如係勞工個人

    之原因而自行未休時，則雇主可不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79年9月15日台勞動二字第21827號函釋意

    旨參照）。是於105年12月31日以前，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

    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

    由所致時，勞工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

    ，至於106年1月1日以後，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

    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勞工均得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

    定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經查：

　⑴原告之特別休假年資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已如前述，

    其未舉證證明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休完105年1

    2月31日以前之特別休假，此部分不得請求被告發給未休特

    別休假日數之工資。

　⑵另原告在勞基法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

    後仍繼續受僱被告，於106年1月1日滿2年，有10日特休；於

    107年1月1日滿3年，有14日特休；於108年1月1日滿4年，有

    14日特休；於109年1月1日滿5年，有15日特休；於110年1月

    1日滿6年，有15日特休；於111年1月1日滿7年，有15日特休

    ，總計83日特別休假。然被告抗辯原告因配偶洗腎，每週一

    、三、五下午均請假等語，與原告陳稱自104年5月起因陪同

    配偶洗腎，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等情相符，堪認原告

    每週有1.5日未工作。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每週一、三

    、五下午上班時間變更至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

    ，故未申請特別休假等等，並聲請訊問證人蔡養全以證明其

    於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惟證人蔡養全到場證

    稱原告因配偶每週二、四、六需要洗腎，所以每週二、四、

    六整天沒有來上班等情，顯然與兩造不爭執原告每週一、三

    、五下午因陪同配偶洗腎未上班之事實不符，證人蔡養全究

    竟是否原告知悉上班時間，顯有疑問，參考被告所提證人蔡

    養全108年11月、109年11之打卡紀錄與其製作之考勤計算表

    相符，被告抗辯證人蔡養全並無於週六、日上班，堪以採信

    ，證人蔡養全之證述內容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4年5月起每週

    六、日上午8時到下午5時上班之事實。再者，依原告之津薪

    表未有扣薪情形，可以得知原告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

    均不是申請事假，應屬以特別休假為之，據此計算，原告於

    106年至111年均有特別休假78日(計算式：1.5日×52週＝78日

    ），遠超過上述原告應有之特休日數，則原告請求被告發給

    特休未休工資，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

    5條、第38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

    差額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與特休未休假工資31萬7,934元及其中6

    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

    、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

    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一併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6號

原      告  何精俊  



訴訟代理人  蔡菘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芫煜律師

被      告  培德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高級中等學

            校附設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法定代理人  周佑軍  

訴訟代理人  黃慧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76年4月受培德學校邀約討論籌設駕訓班事宜，並負責教職員之培訓及督導行政流程，故自被告籌設期間之76年8月開始任職擔任班主任。原告於94年7月1日變更為勞退新制，至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舊制工作年資為7年11個月，退休金基數為33個基數，依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為6萬2,340元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新臺幣(下同)205萬7,220元（計算式：62,340×33＝2,057,220），然兩造所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給付之退休金為110萬元，低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訂之最低標準，依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

　㈡原告於任職期間均未實施特別休假，亦未折算工資，因配合被告年滿65歲員工需退出勞工保險，改為參加職業安全保險之內部規定，於103年12月31日辦理勞工保險退保，並領取勞工退休金40萬2,200元，隨即於104年1月2日繼續工作至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為止，有被告開立載明原告任職起迄期間為78年8月至111年9月30日止之服務證明書可證，故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僅形式上退出勞保，並無退休之主觀意思，年資毋庸重新起算，則原告離職前5年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總計153日（107年至111年均為30日，及勞基法第38條修法之106年1月1日施行日起工作滿6個月以上1年未滿之3日），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以原告日薪計算，被告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計算式：62,340÷30×153＝317,934）。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7,934元，及其中6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㈠被告於78年8月15日始核准立案，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應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規定，原告於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高於原告依法可領取之金額，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並無理由。

　㈡原告曾於103年12月31日自請退休，再於104年1月1日回任，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年資應重新計算，且原告因配偶洗腎，至少自99年9月起至111年9月30日原告自請退休止，每週一、三、五下午均請假，請假日數已超過特別休假之日數，兩造並無協議變更原告工作時間，原告亦無於每週六、日上班之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假工資，並無理由。

　㈢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班主任，於111年9月30日自請退休，原告退休前6個月平均薪資為6萬2,340元，並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以110萬元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可以相信為真正。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及特休未休工資31萬7,934元，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查被告名稱原為「台灣省基隆市私立培德高職附設汽車駕駛人訓練班」於112年3月8日經交通部公路局核准變更班名登記，有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113年1月2日北市監單基二字第1120250753號函可參（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12頁），經基隆市政府於78年8月15日核准立案，有被告所提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可憑(本院卷第137頁)，且依臺灣省政府教育廳78年8月4日七八教五字第64958號函（本院卷第202頁），可知被告向基隆市政府申請設立時，係聘任訴外人鍾瑞珍為班主任，嗣經被告於78年8月8日以（77）培（事）字第77146號函（本院卷第203頁）回覆因鍾瑞珍他就離職而另聘原告為班主任。被告既於鍾瑞珍離職後始聘僱原告擔任班主任，客觀上難認原告自被告籌設期間即已任職，原告又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76年8月起受僱擔任被告之班主任，並無可採。

  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適用勞動基準法。經指定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又勞動基準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勞動基準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勞基法第3條第1項第8款、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7年12月31日以台勞動一字第05960號函公告除指定不適用勞基法之各業及工作者外，其餘一切勞雇關係，自即日起適用勞基法，並有原告於102年10月7日簽呈可參(本院卷第147頁)，被告抗辯其係屬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應自87年12月31日起適用勞基法等語，堪以採信。

  ⒊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84條之2定有明文。準此，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則如勞雇間勞動條件未有給付退休金之合意，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即不得計入給付退休金之年資。另員工於適用勞基法前即受僱，於適用後始退休，就適用勞基法前年資之退休金，倘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事業單位亦無自訂規定，勞雇雙方復未

　　經協商，則僅適用勞基法後之工作年資，始得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計算退休金，於適用勞基法前之工作年資並無得適用或類推適用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退休金之餘地，否則無異係對原無規定給付員工退休金之事業單位，追溯創設給付退休金之義務（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52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自78年8月15日被告核准立案起，受雇擔任被告之班主任，惟應自87年12月31日起始得適用勞基法，有如前述，就適用勞基法前之自78年8月15日起至87年12月30日止之年資，當時並無法令規範退休金之給與，原告又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自訂相關規定或兩造間有何合意或協商等情，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年資之退休金。

　⒋「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不爭執其自94年7月1日適用勞工退休金提繳新制(本院卷第13頁)，則計算原告舊制退休金之工作期間應自87年12月31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年資合計為6年6月，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4個基數(計算式：7×2＝14）。又原告申請退休前平均工資為6萬2,34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員工薪津表可憑，原告得請求之舊制退休金為87萬2,760元（計算式：62,340×14＝872,760），而被告已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原告11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本息，即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定期契約屆滿後或不定期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未滿3個月而訂定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勞工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勞基法第10條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乃謂勞工特別休假、資遣費及退休金之給與，均與勞工年資有關，為免僱主利用換約等方法，中斷年資之計算，損及勞工權益，特明文予以限制。所謂因故停止履行並無明文例示，為保證勞工權益，應採擴張解釋，除退休外，縱因資遣或其他離職事由，於未滿3個月內復職而訂立新約，或繼續履行原約時亦包括在內。查原告係00年00月00日生，於103年12月16日滿65歲，而於103年12月31日申請新制勞工退休金，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04年1月14日核定發給一次退休金54萬5,026元，及於104年5月4日補發提繳時差退休金7,656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4月3日保退四字00000000000號函可憑（本院卷第337頁至第344頁），另自104年1月2日起至112年12月26日止，老年職保之投保單位為被告，有原告投保資料可參(本院卷第100頁、第101頁)。原告雖主張係配合被告而辦理勞保退保，並無退休之意思云云，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被告抗辯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堪以採信。依前述說明，原告於103年12月31日退休時，其特別休假之年資計算，當無庸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合併計算，而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

　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1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二、3年以上5年未滿者10日。三、5年以上10年未滿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第36條所定之例假、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定有明文。且按本法第38條之特別休假，依左列規定：一、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5條之規定。二、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亦有規定。又特別休假應按年度計算，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可歸責於雇主時，勞工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25號判決參照）。另按勞工未於年度終結時休完特別休假，如係因事業單位生產之需要，致使勞工無法休完特別休假時，則屬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雇主應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至於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如係勞工個人之原因而自行未休時，則雇主可不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年9月15日台勞動二字第21827號函釋意旨參照）。是於105年12月31日以前，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且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所致時，勞工始得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至於106年1月1日以後，勞工應休之特別休假日於年度終結時，如有未休完日數，勞工均得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雇主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經查：

　⑴原告之特別休假年資應自104年1月1日重新起算，已如前述，其未舉證證明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休完105年12月31日以前之特別休假，此部分不得請求被告發給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

　⑵另原告在勞基法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後仍繼續受僱被告，於106年1月1日滿2年，有10日特休；於107年1月1日滿3年，有14日特休；於108年1月1日滿4年，有14日特休；於109年1月1日滿5年，有15日特休；於110年1月1日滿6年，有15日特休；於111年1月1日滿7年，有15日特休，總計83日特別休假。然被告抗辯原告因配偶洗腎，每週一、三、五下午均請假等語，與原告陳稱自104年5月起因陪同配偶洗腎，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等情相符，堪認原告每週有1.5日未工作。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每週一、三、五下午上班時間變更至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故未申請特別休假等等，並聲請訊問證人蔡養全以證明其於每週六、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上班。惟證人蔡養全到場證稱原告因配偶每週二、四、六需要洗腎，所以每週二、四、六整天沒有來上班等情，顯然與兩造不爭執原告每週一、三、五下午因陪同配偶洗腎未上班之事實不符，證人蔡養全究竟是否原告知悉上班時間，顯有疑問，參考被告所提證人蔡養全108年11月、109年11之打卡紀錄與其製作之考勤計算表相符，被告抗辯證人蔡養全並無於週六、日上班，堪以採信，證人蔡養全之證述內容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4年5月起每週六、日上午8時到下午5時上班之事實。再者，依原告之津薪表未有扣薪情形，可以得知原告每週一、三、五下午未上班均不是申請事假，應屬以特別休假為之，據此計算，原告於106年至111年均有特別休假78日(計算式：1.5日×52週＝78日），遠超過上述原告應有之特休日數，則原告請求被告發給特休未休工資，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5條、第38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舊制退休金差額95萬7,220元及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與特休未休假工資31萬7,934元及其中6萬2,340元自107年6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8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09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0年9月1日起、6萬2,340元自111年9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一併說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